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金申請表
學校名稱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
97學年度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        (限97.11.30前交，逾期視同放棄)
	     年      班      號
	學生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所在地
	臺北市       區     里   鄰       路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

	出   生   日   期
	  年     月     日
	電     話
	

	監護人
	姓     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與 學 生 關 係
	

	1.證明卡正面影本黏貼於下方空格內   2.另備戶口名簿影本一份，釘於本申請表後

	申請條件：1.領有第三胎以上之兒童證明卡    註：1.小學階段內，每學年可申請補助1000元。
     2.設籍本市證明〈戶口名簿影本〉      2. 第三胎以上兒童證明卡遺失者，
          3.填具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可憑身份證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。


	申  請  人  簽  章
	 
	監護人簽章
	

	學校
審查
	  申請者是否為第三胎以上子女：□是     □否（請確實審核勾選）

  申請者是否為設籍本市：□是     □否（請確實審核勾選）

	
	審   查   結   果

（請務必勾選）
	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	
	備註：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業務主管：          會  計：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

